
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武政办〔２０２２〕４１ 号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市十五届人大

一次会议 １ 号议案办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 １ 号议案办理工作方案》已经市人民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１—



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 １ 号议案

办理工作方案

为认真办理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关于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助力武汉高质量发展案》（以下称 １ 号议案），特制订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以“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建

设数字经济一线城市”为目标，进一步提升数字化创新能力，优化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加强数字技术与实体

经济融合，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全市数字经济竞争力和影响力

进一步提升。 ２０２２ 年，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的比

重达到 ９％左右；引进数字经济领域重大项目 ２０ 个以上；建设数字

经济产业园 ５ 个以上；发布数字经济应用场景 ２００ 个以上。

二、工作任务

（一）夯实数字新基建

１．建设“双千兆城市”，实现 ５Ｇ 高质量覆盖。 加快武汉人工智

能计算中心二期扩建。 推动武汉超算中心启动建设。 建成数据中

心机架 ４ 万个。 推进 ＩＰｖ６ 规模部署和应用。 （责任单位：市经信

局、市科技局，市委网信办，各区人民政府 〈含开发区管委会，下

同〉）

２．深入推进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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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试点，持续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开放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 建成

武汉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 （责任单位：市经信局，武汉经开区管

委会〈汉南区人民政府〉）

３．全面推动物联网平台在城市和重点行业覆盖，深化治安防

控、交通治理、城市管理、智慧市政、生态环保、应急管理等领域物

联感知节点建设，形成立体化城市神经元网络，加强公共安全视频

监控整合汇聚及联网应用。 推动电力、道路、供水等传统基础设施

智能化升级。 （责任单位：市公安局、市城建局、市交通运输局、市

城管执法委、市生态环境局、市应急局、市水务局，各区人民政府，

市城投公司、武汉供电公司）

４．加快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节点体系建设。 做强工业互联网

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点服务功能。 “星火链网”超级节点开工建

设，骨干节点开通使用。 （责任单位：市经信局，东湖高新区管委

会、汉阳区人民政府）

（二）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１．发展符合城市特征、具有独特优势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围

绕“光芯屏端网云智”数字新产业，打造特色鲜明的数字经济产业

集群。 支持各区差异化发展工业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特色

产业。 抓紧研究出台数字经济支持政策。 （牵头单位：市经信局；

责任单位：各区人民政府）

２．提升武汉城市圈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水平。 （责任单位：市经

信局、市发改委、市政务服务大数据局，各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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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面向数字经济领域，持续实施“卡脖子”技术攻关“揭榜挂

帅”，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牵头单位：市科技局；责任单位：

各区人民政府）

４．继续推进存储器基地、国家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基地、国

家网络安全与人才创新基地等数字经济承载区建设。 推进建设数

字经济产业园区。 （责任单位：各区人民政府）

５．加快培育本地数字经济领军企业，继续引进数字经济头部

企业。 （牵头单位：市经信局；责任单位：各区人民政府）

６．开展数字经济应用场景“揭榜挂帅”行动，加速应用场景落

地。 举办数字经济重要展会，汇聚各方资源，搭建国内国际具有重

要影响的交流合作平台。 （牵头单位：市经信局；责任单位：市委宣

传部，市商务局）

７．完善全市数字经济考评机制，持续将数字经济指标纳入全

市绩效考核体系。 开展数字经济相关培训活动。 完善数字经济统

计体系。 （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市统计局、市经信局）

８．加大对数字经济投入力度，充分发挥支持产业发展专项和

投资基金作用，积极争取国家和省各类资金支持数字经济发展。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发改委、市经信局、市科技局）

（三）深化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１．推动元宇宙、大数据、５Ｇ、云计算、区块链、地理空间信息、量

子科技等与实体经济融合。 （牵头单位：市经信局；责任单位：市科

技局，各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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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改造，积极实施工业企业智能化改造行

动计划，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建设一批标杆性的智慧工厂、

数字化车间。 滚动实施 ５００ 个工业技改项目，建设 １０ 家标杆智能

工厂、１００ 条数字化生产线。 新建工业互联网平台 ５ 个以上。 （牵

头单位：市经信局；责任单位：各区人民政府）

３．加快推进建筑业与先进制造技术、信息技术、绿色节能、智

能建造技术等的融合，以创新带动建筑业转型发展和升级。 进一

步推广建筑信息化模型（ＢＩＭ）应用，建筑、市政甲级设计单位等重

点企业逐步掌握并实施建筑信息化模型（ＢＩＭ）技术一体化集成应

用。 （牵头单位：市城建局；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经信局、市科技

局）

４．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提升，大力发展新零售、跨境电商、在线

教育、在线医疗、在线定制、线上金融、线上文旅、智能体育、智能物

流等各类线上经济。 推进“数字经济＋传统商圈”转型升级，加快

建设汉口北、汉正街等直播电商集聚区。 （牵头单位：市发改委；责

任单位：市委宣传部，市商务局、市教育局、市卫健委、市医保局、市

地方金融局、市文旅局、市体育局、市交通运输局）

５．建设国家信息消费示范城市。 （牵头单位：市经信局；责任

单位：市发改委）

６．争取数字人民币试点。 （牵头单位：市地方金融局；责任单

位：人行武汉分行营管部）

７．深化“数字＋农业”，建设一批数字蔬果茶基地、数字渔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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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养殖场项目。 （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

（四）完善超大城市数字治理体系

１．编制全市数字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做好总体规划设计。

开展数字经济立法调研活动，加快数字经济立法进程，完善相关法

律法规和政策制度，规范和引领数字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牵头单

位：市经信局；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政务服务大数据局、市司法

局）

２．建设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 （牵头单位：市委网信

办；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卫

健委、市市场监管局、市体育局，各区人民政府）

３．加快公共数据共享开放，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

行“一网统管”，打造“整体节能、高效运行”的现代数字政府。 按

照整体设计、统分结合、互联互通的要求，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牵头单位：市政务服务大数据局；责任单位：市应急局、市城管执

法委、市公安局、市水务局、市交通运输局，各区人民政府）

４．加速生活数字化转型，在教育、健康、人社、民政、体育、交

通、城管、旅游等探索城市全场景智慧应用，推行“一码通行”，构

建数字化公共服务体系，让市民畅享智慧新生活。 （责任单位：市

政务服务大数据局、市教育局、市卫健委、市人社局、市民政局、市

体育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城管执法委、市文旅局）

三、工作安排

（一）动员部署阶段（２０２２ 年 ３ 月底之前）。 成立 １ 号议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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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制订办理工作方案，组织召开专题会议，部

署 １ 号议案办理工作，分解任务，明确责任。 各承办单位结合职责

制订具体工作方案，细化任务，明确完成时限。

（二）办理落实阶段（２０２２ 年 ４—１０ 月）。 各承办单位根据本

工作方案，认真开展办理工作。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底之前，各承办单位报

送 １ 号议案半年工作小结。 ８ 月底之前，向市人大常委会专题汇报

数字经济相关工作。 市人民政府分管副市长适时听取承办单位办

理情况汇报，研究协调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 邀请市人大常

委会领导同志、市人大财经委和市人大代表检查 １ 号议案办理工

作，根据市人大财经委督办工作要求以及市人大代表意见和建议，

进一步完善工作举措，推动办理工作落实。 配合市人大财经委组

织开展有关视察、调研活动。

（三）督促检查阶段（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市人民政府分管副市长

带队检查 １ 号议案办理工作情况，征求市人大代表对办理工作的

意见。 各承办单位向市人大常委会汇报工作情况，听取市人大代

表对 １ 号议案办理工作的意见建议，对市人大代表反馈的意见建

议认真研究落实。 做好 １ 号议案办理工作总结，报送市人大常委

会审议，并接受市人大常委会满意度测评。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 １ 号议案办

理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具体组成人员名单附后）。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市经信局办公，负责统筹推进 １ 号议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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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及时掌握各单位工作进展情况，督促相关单位按照分工推

进各项工作。

（二）建立工作机制。 各承办单位要建立协商合作机制，牵头

单位要勇于担当，责任单位要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建立定期

通报制度，实行月调度、季通报、半年检查、全年总结，及时向市人

大常委会、市人大财经委和有关市人大代表汇报工作进展情况。

（三）强化工作落实。 各承办单位要根据工作安排，组建工作

专班，明确责任部门、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制订工作方案报领导小

组办公室备案，扎实推进工作落实。 各承办单位要明确 １ 名议案

办理负责人为联络员，负责做好 １ 号议案办理过程中的信息收集

和反馈工作。 各承办单位要加强与市人大财经委和有关市人大代

表的沟通联系，主动听取意见和建议。 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与

市人大有关部门和人大代表的沟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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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 １ 号议案办理工作

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组　 长：党　 蓁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姚　 晴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杨相卫　 市经信局局长

成　 员：张海涛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杜健梅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袁远明　 市委网信办副主任

张文波　 市发改委副主任

夏春胤　 市教育局副局长

胡　 军　 市科技局副局长

明文龙　 市经信局总工程师

彭　 磊　 市公安局副局长

张明武　 市民政局副局长

张金福　 市司法局副局长

夏　 伟　 市财政局副局长

周友丰　 市人社局副局长

张　 颉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周才志　 市城建局建筑业管理和发展办公室主任

余　 俊　 市城管执法委副主任

贺　 敏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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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　 杰　 市水务局二级巡视员

吴建国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于　 中　 市商务局副局长

李劲松　 市文旅局副局长

刘庆香　 市卫健委二级巡视员

杨少敏　 市应急局副局长

周　 军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陈林祥　 市体育局副局长

应小莉　 市统计局二级巡视员

陈诗亮　 市医保局副局长

刘　 炜　 市地方金融局副局长

李宗华　 市政务服务大数据局副局长

冯　 立　 东湖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刘茂华　 武汉经开区管委会工委委员，汉南区委常委、

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

皮惠兰　 临空港开发区管委会工委委员、副主任，东西

湖区委常委、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李绪杰　 江岸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曹　 建　 江汉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孙　 嘉　 硚口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黄　 翀　 汉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陈　 磊　 武昌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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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梅　 青山区委常委、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戴意涛　 洪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赵永强　 蔡甸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李世涛　 江夏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邵　 峰　 黄陂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李先勇　 新洲区委常委、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杨　 青　 人行武汉分行营管部工会主任

王贤兵　 市城投公司副总经理

曾海燕　 武汉供电公司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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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 市纪委监委机关，市委办公厅，武汉警备区，各人民团体，各民
主党派。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检察院。
各新闻单位，各部属驻汉企业、事业单位。

　 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印发　


